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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4-033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超过 1%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提前终止

的公告》（编号：2024-006），结合本次披露的司法划转事宜，红星美凯龙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减少 60,270,314

股公司股份，累计权益变动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1.38%。（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下同）。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变更，

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持股数量变化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红星控股通知，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查询，红星控股已被冻结的 17,270,314 股公司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1.73%），因债权债务纠纷，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已划拨至申请执行人名下，用以

抵偿红星控股所欠债务。 

上述股票不涉及质押，相应冻结已解除。上述司法划转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司法划转前，红星控股直接持有公司 997,595,6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91%。本次司法划转后，红星控股直接持有公司 980,325,353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2.51%。 

 

二、权益变动达到 1%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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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减持股份计划提前终止的公告》（编号：2024-006），结合上述司法划转事宜，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减少 60,270,314 股所持公司股份，累计权益变动达

到公司总股本的 1.3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1,023,955,9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51%。 

 

三、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股份的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披露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该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的比例为 24.90%，详见《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

公告》（编号：2023-020）。 

2023 年 2 月 27 日至 2023 年 3 月 3 日，红星控股已将其持有的 68,023,000

股公司股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给其一致行动人常州美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股份转让完成暨减持股份计划提前终止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股份的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姓名 

股份 

性质 

变动前持有股份 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红星美凯龙

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无限售条

件股份 
1,065,618,667 24.47% 980,325,353 22.51% 

常州美开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无限售条

件股份 
0 0.00% 43,023,000 0.99% 

西藏奕盈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 

无限售条

件股份 
18,000,000 0.41% 0 0.00% 

车建兴 
无限售条

件股份 
435,600 0.01% 435,600 0.01% 

陈淑红 
无限售条

件股份 
48,620 0.00% 48,620 0.00% 

车建芳 
无限售条

件股份 
123,420 0.00% 123,420 0.00% 

合计  1,084,226,307 24.90% 1,023,955,993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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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国资委。上

述股份被司法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红星控股持股变动情况，如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规定的 1%变动的情形，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